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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民政局  焦作市民政局

关于印发郑州市与焦作市行政区域界线

联合执法办法的通知

惠济区民政局、荥阳市民政局、巩义市民政局、武陟县民政局、

温县民政局:

为进一步加强行政区域界线执法管理工作,郑州市民政局

与焦作市民政局研究制 定了《郑州市与焦作市行政区域界线联

合执法办法》,现予印发,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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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与焦作市行政区域界线联合执法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郑州市与焦作市行政区域界线 (以

下简称郑焦线)执法工作,解决行政区域界线执法难点问题 ,

整合界线毗邻双方执法资源,建立统一协调、相互协作的联合

执法长效机制,根据《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353

号 )和 《河南省行政区域界线管理办法》(河南省政府令第123

号 )及相关规定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郑州、焦作两市民政局按照
“
友好协商、平等沟

通、协调合作
”
原则,积极探索行政区域界线执法协作新模式,

拓宽合作领域,全面构建机制协调、信息共享、合作共赢的一

体化执法格局。

第三条 郑州、焦作两市民政局是界线联合执法工作的领

导协调机构,郑焦线毗邻县 (市、区)民政部门是界线联合执

法具体实施机构。

第四条 郑州、焦作两市民政局负责起草联合执法工作方

案,协调各县 (市、区)民政局的联合执法行动,组建联合执

法工作队伍,督促、检查各县 (市 、区)民政局在联合执法行

动中依法履行有关执法职责,协调执法过程中问题的处理。

第五条 各县 (市 、区)民政局依据法律、法规的规定 ,

在联合执法中履行各自法定职责。

第六条 开展行政区域界线联合执法活动前,由郑州、焦

作两市民政局根据联合执法要求,从界线毗邻的各县 (市 、区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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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局抽调人员,组建联合执法工作队伍。

第七条 各县 (市 、区)民政局应根据联合执法工作要求 ,

选派相对固定、熟悉边界管理业务、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

参加联合执法活动。

第八条 联合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应按照双方市民政

局的统一安排,各司其职,做到依法行政、文明执法。

第九条 联合执法工作主要内容包括:

(一 )每 5年开展一次行政区域界线联合检查工作,遇到影

响行政区域界线实地走向变化的特殊情况,对行政区域界线的

特定地段随时安排联合检查工作;

(三 )对跨行政区域界线的生产、建设用地情况随时进行

联合检查;

(三 )对行政区域界线界桩等标识物进行移动、增设或修

复;

(四 )依法对故意损毁或擅自移动界桩以及其他违反行政

区域界线管理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罚;

(五 )依法对擅自编制行政区域界线详图,以及其他违反

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罚;

(六 )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内容。

第十条 联合执法启动机制:

(一 )常规启动机制。根据行政区域界线管理工作实际,

上级要求开展联合检查以及需要对特定地段开展联合检查时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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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两市民政局共同拟定联合检查方案后组织实施。

(二 )专项启动机制。涉及对跨行政区域界线的生产、建

设用地情况的检查和对行政区域界线界桩等标识物进行移动、

增设或修复,两市民政局在协商一致后组织实施。

(三 )突发启动机制。遇到突发事件或其他紧急事项需要

开展行政区域界线联合执法行动时,两市民政局应立即上报省

民政厅和双方政府,尽快组织实施。

第十一条 联合执法工作制度

(一 )建立联席会议机制。建立由郑州、焦作两市主持 ,

毗邻各县 (市、区)参与的联席会议机制,主要任务是研究落

实上级布置的联合执法任务,制定执法措施,组织执法力量 ,

开展统一执法行动。

(二 )建立联合执法机制。按照联合执法工作安排,在郑

州、焦作两市民政局统一协调领导下,实施联合执法行动,提

高执法效率,保证执法质量,节约执法成本。

(三 )建立执法文书移送制度。在联合执法行动中由牵头

方形成的执法文书要在执法工作结束后及时移交毗邻方各案 ,

并由牵头方负责报送上级领导机构各案。对于在行政区域界线

执法中形成的处罚文书由双方共同起草,并由违法人 (法人 )

所在地一方负责实施。

第十二条 实施界线联合执法互动机制。双方民政部门发

现界线违法行为超出本部门查处职能范围时,应迅速与相应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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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部门联系,申请协调解决,并办理移交手续,依法进行处理。

第十三条 行政区域界线联合执法行动结束后,参加行动

的市、县 (市、区)民政局应对本次联合执法工作情况进行J总

结,形成书面资料,按有关要求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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